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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顺德区伦教周君令中学面向社会 

公开招聘教师公告 

 

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》规定和《2017

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公告》等精神，

结合我校师资需求缺口实际，现就 2017 年我校面向社会公

开招聘教师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学校情况简介 

学校位于伦教街道羊大路荔村 1号，是一所公立初级中

学，学校占地 29900 平方米，现有学生约 1300 多人，教职

员工 120 多人。学校环境优美，办学条件优良，学校教育教

学质量位于区的前列。 

二、招聘需求 

1、招聘岗位：中学化学教师 1人，中学历史教师 1人。 

2、招聘要求： 

（1）思想品德: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

产党的领导，热爱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遵纪守法，乐于奉

献。 

（2）教师资格：师范类毕业的，要具有中学教师资格。

属于非师范教育类专业的报考人员，未取得教师资格的，一

经录用，必须在引入后 1年内取得教师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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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年龄：40 岁以下（1977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.具

有副高以上职称的，年龄可放宽至 45 岁（1972 年 1 月 1 日

后出生） 

（4）学历：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，学士

以上学位，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必须相符，或已取得的

教师资格证的认定的种类与招聘岗位专业相符，并正从事所

报考岗位（学科）的教学工作。在职教师参加工作时间在 8

年以上的要求具有中级以上教师系列职称。 

（5）身体状况：身体健康，符合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

准。 

属于应届毕业生或办理了暂缓就业的 2015 年、2016 年

毕业生应聘的，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硕士研究生或双学士。 

（2）综合考评成绩（或学业成绩）排名在年级毕业生

总数前 50%比例内或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.8 以上（需要提供

院校的学籍成绩表和有关证明）。 

（3）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或校内院、系的学生会

（或团委）干部任职经历者（需要提供院校的聘书或任职文

件）。 

属于在职人员应聘的，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工作满五年的，近五年曾获得县（区）级以上人

民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优秀校长或教师荣誉称号；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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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不满五年的，曾获得镇（街道）级以上（市属、区属学校

工作的获得校级以上）优秀教师荣誉称号。 

（2）工作满五年的，近五年曾获得县（区）级以上人

民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室、电教站颁发的教学基本功

比赛、教案设计比赛、多媒体课件比赛、教学论文比赛、文

艺汇演创作指导等专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的；工作

不满五年的，曾获得镇（街道）级以上（市属、区属学校工

作的获得校级以上）专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。 

（3）具有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者。 

三、招聘程序 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查。 

报名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4 日前完成，采用网络报名形

式，应聘人员登录 http://www.sdedu.net 报名,在网上选取

我校和岗位（学科）报名。 

同时，也希望本人直接到学校提交一份简历、毕业证及

获奖证书复印件，也可将材料发到 1592061361＠qq.com  

报名材料所用照片必须是清晰免冠近照。  

联系电话：0757-27731283 练老师    0757-23622083 

马老师 、谢老师、何老师。 

（二）面试。 

对初审合格者，我们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组织面

试，面试分初试和复试。具体见 2017 年周君令初级中学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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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教师面试工作方案。 

（三）笔试、体检、公示等环节由顺德区教育局统一安

排。 

（四）录用。 

对符合条件的人员，由顺德区教育局通知后，办理毕业

生接收手续，学校实行聘用，签订聘用合同，在职教师试用

期 6个月，毕业生试用期为一年，享受顺德区在编公办教师

待遇。试用期满不合格的，解除聘用关系，办理脱编手续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8 日                  

 


